青应急〔2023〕106号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印发《青海省2023年度化学品登记和

鉴定分类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应急管理局，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
为认真落实《应急管理部2023年危险化学品登记和鉴定分类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和青海省2023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紧密结合青海实际，我厅进一步细化制定了《青海省2023年度化学品登记和鉴定分类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

2023年6月12日

青海省2023年度化学品登记和鉴定分类

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为认真落实《应急管理部2023年危险化学品登记和鉴定分类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和《青海省2023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和危险化学品企业装置设备带“病”运行安全专项整治等6个工作方案的通知》（青应急〔2023〕35号）有关要求，结合全省危险化学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和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制定青海省2023年化学品登记和鉴定分类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一、工作思路和目标

以35种危险化学品（详见附件1）为重点，在生产、进口、经营、使用等环节，开展针对危险化学品登记、“一书一签”、鉴定分类等企业法定义务落实情况的执法检查，建立健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化学品登记机构履行相关法定职责长效机制，推动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登记和鉴定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基础支撑保障作用。

二、检查内容和执法要求
（一）检查对象和内容（详见附件2）

（二）执法要求

1.对经营、使用环节发现的前序环节违法行为问题线索，移交属地追根溯源依法查处（涉及省外的违法线索可以对接省应急管理厅协调移交）。

2.对查实的违法行为，依法执法；对生产企业违法行为导致其不再具备许可条件的，依法暂扣直至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工作任务和时间进度

（一）登记机构检查和应急管理部门执法（7月底前）

1.全面检查。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全面检查（线上线下）35种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经营及取证使用企业相关法定义务落实情况，对其他相关环节进行抽查；认真核准涉及35种重点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对于未在初筛名单但涉及35种重点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补充加入该清单；后续如有新建涉及35种重点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也应及时补充加入企业清单；因企业性质、化学品名称、化学品CAS号错误造成清单中企业错误的，及时督促企业进行更正；未在登记系统录入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带储存设施），及时督促企业将信息录入系统并进一步完善企业清单。各市州、县（区）应急管理局积极配合。

2.追溯核查。各市州、县（区）应急管理局配合追溯核查各环节发现的前序环节违法行为问题线索。

3.行政执法。各市州、县（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查实的企业违法行为予以行政执法。省化学品登记中心及属地应急执法部门同时进行检查执法的，由省化学品登记中心录入检查、执法信息；由省化学品登记中心检查，属地应急部门执法的，省化学品登记中心录入检查信息，移交属地应急部门录入执法信息；属地应急部门进行检查执法的，由属地录入检查、执法信息。（检查录入流程图详见附件3）
（二）抽查和督导（9月底前）

省应急管理厅适时对生产、进口、经营及取证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督导检查，核查工作落实情况。

（三）效果评估和总结（10月底前）

各市州应急管理局认真梳理执法检查工作落实情况，以及对违法行为追根溯源、依法查处的案例，形成总结报告，并于10月底前报至省应急管理厅。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应急管理厅负责统筹协调工作落实，定期调度工作进展情况；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为检查主体，各市州、县（区）应急管理局为执法主体。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和各市州、县（区）应急管理局要明确职责分工、加强配合，确保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有序开展、按时完成。

（二）聚焦服务大局。将化学品登记和鉴定分类专项执法检查作为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的基础工作，聚焦服务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和强化“两重点一重大”安全监管，推动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三）巩固支撑保障。持续完善升级危险化学品登记综合服务系统，依托系统录入执法检查情况，传递对问题线索追溯核查和对违法行为执法建议等信息，并做好相关情况收集、统计、分析和辅助决策支撑工作。

（四）构建长效机制。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和各市州、县（区）应急管理局要认真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及相关规章明确的法定职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将化学品登记和鉴定分类执法检查融入日常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执法，推动相关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请各市州应急管理局迅速将本通知转发至属地县（区）应急管理局及有关企业，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联系人：范承华（18997134315）

谢晓红（13897496026）
附件：1.35种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

2.检查对象和内容
3.检查录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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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35种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

	序号
	化学品名称
	别名
	CAS号

	1
	苯胺
	
	62-53-3

	2
	苯乙烯
	
	100-42-5

	3
	丙酮氰醇
	2-甲基-2-羟基丙腈
	75-86-5

	4
	丙烯腈
	氰基乙烯、乙烯氰基
	107-13-1

	5
	2-丙烯醛
	丙烯醛
	107-02-8

	6
	1.3-丁二烯
	
	106-99-0

	7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MDI
	26447-40-5

	8
	二甲胺及其（工业）水溶液
	
	124-40-3

	9
	1.4-二甲苯
	对二甲苯
	106-42-3

	10
	二甲基二氯硅烷
	二氯二甲基硅烷
	75-78-5

	11
	二甲醚
	甲醚
	115-10-6

	12
	二硫化碳
	
	75-15-0

	13
	氟化氢、氢氟酸
	
	7664-39-3

	14
	高氯酸铵
	
	7790-98-9

	15
	高氯酸钾
	
	7778-74-7

	16
	过氧化苯甲酸权丁酯
	
	614-45-9

	17
	过氧乙酸
	过乙酸、过醋酸
	79-21-0

	18
	环氧丙烷
	
	75-56-9

	19
	环氧乙烷
	氧化乙烯
	75-21-8

	20
	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
	584-84-9

	21
	硫酸二甲酯
	
	77-78-1

	22
	环氧氯丙烷
	3-氯-1,2-环氧丙烷
	106-89-8

	23
	氯甲酸三氯甲酯
	双光气
	503-38-8

	24
	氯乙烯
	
	75-01-4

	25
	2.2＇-偶氮二异丁腈
	
	78-67-1

	26
	氰化氢、氧氰酸
	
	74-90-8

	27
	碳酰氯
	光气
	75-44-5

	28
	硝化纤维素
	
	9004-70-0

	29
	硝基苯
	
	98-95-3

	30
	硝酸铵
	
	6484-52-2

	31
	硝酸钾
	
	7757-79-1

	32
	一甲胺及其（工业）水溶液
	
	74-89-5

	33
	乙烷
	
	74-84-0

	34
	乙烯
	
	74-85-1

	35
	异氰酸甲酯
	甲基异氰酸酯
	624-83-9


附件2

检查对象和内容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判定依据
	执法依据

	1
	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
	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在登记综合服务系统登记危险化学品情况，以及对本企业各类危险化学品进行普查并建立管理档案情况。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第12、18、21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20条。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第29、30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43条。

	2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对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一书一签”）情况。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15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20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78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43条。

	3
	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
	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化学品普查和物理危险性辨识及鉴定情况，建立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档案情况。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第8、16条。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第19条。

	4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带储存设施）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带储存设施）经营的危险化学品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一书一签”）情况。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37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78条。

	5
	取得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企业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企业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登记、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一书一签”）及鉴定分类等情况。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18条。
	


附件3

检查录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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